
甲表 

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加班申請補休假請示單 

加班 

日期及時數 

加班 

事由 

補休假 

日期及時數 

單位主管 

初核意見 

院部長官 

覆核意見 

(範例) 

112年1月1日(日) 

8:00-20:00 

12小時 

擔任總值日 

113年9月30日(四) 

8:00~113年10月1日

(五)12:00 

12小時 

□同意 

 

□不同意【□改期:  年  

月  日□改發加班費】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□同意 

 

□不同意【□改期:  年  

月  日□改發加班費】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
□同意 

 

□不同意【□改期:  年  

月  日□改發加班費】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□同意 

 

□不同意【□改期:  年  

月  日□改發加班費】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□同意 

 

□不同意【□改期:  年  

月  日□改發加班費】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   □同意 

 

□不同意【□改期:  年  

月  日□改發加班費】 

□同意 

□不同意 

說明：保訓會函以，公務人員加班時數經以補休假為補償方式者，機關應督促所屬公務人員於補休期限內休畢，

以維護其健康權，如因機關確實必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，致無法於補休期限內休畢時，始有結算計發加班

費之問題。且該「機關因業務需要無從補休」之結算要件，須由公務人員舉證曾於補休期限內向機關申請

補休，並留存機關曾否准事證，避免公務人員為結算加班費而怠於補休，導致以健康換加班費之亂象。 
 

 

申請人:(職稱姓名)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

單位主管 

 

 

 

人事室 

 

 

 

院部長官 

 

 

 
 


